[bookmark: OLE_LINK1]设备逾期交付引矛盾 桐城法院精准裁判解纠纷

近日，桐城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审理一起工业品购销合同纠纷案。合作企业因设备交付、调试延期产生纠纷，双方就合同解除、货款返还、违约赔偿争议不断。桐城法院结合实际履约情况公正作出判决，双方均认可结果，被告主动履行相关款项，矛盾顺利化解。
2022年10月28日，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购销合同，甲公司出资200万元，采购三套工业生产设备，约定2023年1月18日前完成全部设备的送货、安装与调试工作。合同签订后，甲公司如约支付60万元预付款。后续乙公司资金周转困难，无力采购生产原材料，多次请求甲公司帮忙垫付货款，累计垫付金额超80万元。即便甲方积极配合，设备交付进度依旧严重滞后。货物拖延至2023年3月、8月才分批次发出，直至起诉阶段，电阻加热炉配件仍未配齐，三套设备均无法完成验收。多次沟通协商无果，甲公司向法院起诉，要求解除合同、退还全部货款，并追究对方逾期履约的违约责任。
承办法官细致查阅卷宗证据，厘清整件履约过程中的细节。经查，双方后续沟通后，实际调整了设备交付调试的相关约定。其中两套设备分别在2023年5月、6月完成调试，甲公司已实际使用一年多，也没有证据证明设备存在质量问题，这部分合同基本履行完毕。只有电阻加热炉配件缺失，始终没能完成调试交付，属于明显违约行为。结合案件事实与双方权责，法院最终作出判决。已经调试完成、投入使用的两套设备，对应的合同不予解除；迟迟无法完工的电阻加热炉，解除对应合同内容。考虑到已交付设备价值与甲方付款金额基本相当，全额退款诉求不符合公平原则，依法不予支持。乙公司未能按时履约，已然构成违约，需要承担相应责任。因合同原定违约金数额偏高，结合实际情况，酌情判定乙公司支付20万元违约金。
判决兼顾法律准则与客观实际，合理划分责任，平衡两家企业权益。判决出炉后，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，均未提起上诉。乙公司自觉履行判决义务，足额付清违约金以及诉讼相关费用，这场商事纠纷在一审阶段圆满解决。
（黄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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